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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2025年5月

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860人，代表股份数为1,768,506,0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229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数为1,510,484,49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81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6人，代表股份数258,021,5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104％。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57人，代表股份353,333,89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95,312,34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6人，代表股份258,021,5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10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761,293,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2％； 反对4,

088,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2％；弃权3,124,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7％。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761,386,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74％； 反对4,

239,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7％；弃权2,880,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761,196,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7％； 反对4,

318,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2％；弃权2,99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1％。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761,404,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4％； 反对4,

196,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弃权2,90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3％。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60,474,1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58％； 反对5,

130,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1％；弃权2,90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302,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68％； 反对5,130,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20％；弃权2,90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1％。

6、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29,985,5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219％； 反对35,

397,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6％；弃权3,12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4,813,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980％； 反对35,397,8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182％；弃权3,12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61,195,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6％； 反对4,

020,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3％；弃权3,29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6,02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09％； 反对4,020,2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78％；弃权3,29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13％。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60,483,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4％； 反对4,

655,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3％；弃权3,36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311,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96％； 反对4,655,8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77％；弃权3,36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7％。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60,505,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76％； 反对4,

641,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5％；弃权3,358,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333,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58％； 反对4,641,4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36％；弃权3,358,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1,761,162,4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8％； 反对3,

935,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5％；弃权3,40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990,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16％； 反对3,935,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38％；弃权3,40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杨博律师、曹涵茗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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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由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龄宝” ）董事会召集。 召开本次股东

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告。 所有议案已在本次股东会通知公告中

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外环路1号保龄宝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戴斯觉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共计175人，代表股份数量103,679,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39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量55,644,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048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67人，代表股份数量48,034,38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9904％。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68人，代表股份数量12,630,55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58％。 以上股东均为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13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2.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如下：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列席3人。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3,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5％；反对175,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2％；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66％；反对17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7％；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3,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3％；反对173,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2％；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50％；反对17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29％；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3,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4％；反对173,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1％；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58％；反对17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21％；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79,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8％；反对187,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8％；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0,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42％；反对18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7％；弃权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09,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2％；反对258,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4％；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61,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71％；反对25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4％；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与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李霞女士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3,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7％；反对174,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8％；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5,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05％；反对17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76％； 弃权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6,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1％；反对162,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9％；反对16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8％；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3％。

8、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继续申请银行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2％；反对174,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8％；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42％；反对17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76％；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2％。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8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6％；反对18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0％；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4,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50％；反对18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1％；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1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50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3％；反对163,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3％；弃权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07％；反对16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13％；弃权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84,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3％；反对185,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5,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93％；反对18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82,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4％；反对187,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5％；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3,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35％；反对18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3％；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1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88,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8％；反对18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9,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78％；反对18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9％；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37,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1％；反对23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9％；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9,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80％；反对23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63％；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

1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6,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1％；反对164,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7％；弃权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8,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9％；反对16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4％；弃权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7％。

16、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3,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7％；反对164,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6％；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4,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82％；反对16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6％；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2％。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502,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0％；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5％；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3,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63％；反对16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0％；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8％。

1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度-2026年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8,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3％；反对162,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5％；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9,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62％；反对16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0％；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8％。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94,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1％；反对165,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0％；反对16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9％；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1％。

2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27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8％；反对254,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6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56％；反对25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0％；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2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271,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9％；反对253,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0％；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55,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73％；反对25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03％；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2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286,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4％；反对242,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70,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61％；反对24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2％；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2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引起的注册资

本变更和对应的章程修订事项的议案》；

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以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275,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7％；反对254,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59,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82％；反对25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0％；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刊登于2025年4月25日的

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的张蕊律师、杨一鸣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002286� � � � � � � �公告编号：2025-034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

20日召开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一致同意，选举杨雪女士（个人简历附后）

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个人简历

杨雪，女，1988�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2018年3月起先后担任保龄宝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人事行

政部主管、董事。 2024年4月至2025年5月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2025年5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

截至目前，杨雪女士持有公司股票3,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3035� � � � � � � � � �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2025-020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低碳新能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00-17:00

●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证券部邮箱（csqs@caip.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

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文简称 “公司” ） 于2025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s://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江苏常熟汽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了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2024年度ESG表

现，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8日14:00-17:00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低碳新能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以下

简称“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2024年度ESG表现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00-17:00

（二）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业绩说明会” 栏目

（三）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公司出席业绩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小春先生

独立董事：王晓芳女士

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女士

财务总监：罗正芳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以在2025年5月28日 （星期三）14: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证券部邮箱（csqs@caip.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2、联系电话：0512-52330018

3、电子邮箱：csqs@caip.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0301�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5-051

债券代码：127030� � � � � � �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盛虹转债” 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2、债券代码：127030

3、债券面值：100元/张

4、回售价格：100.256元/张（含息、税）

5、回售条件触发日：2025年5月8日

6、回售申报期：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9日

7、回售有效申报数量：19.00张

8、回售金额：1,904.86元

9、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5月23日

10、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5月26日

一、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

司债券》等相关规定，以及《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9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首次披露了《关于“盛虹转

债” 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于2025年5月10日、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4日、2025年5

月15日、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1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盛虹转债” 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2）、《关于“盛虹转债” 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关于“盛虹转

债” 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关于“盛虹转债” 回售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5）、《关于 “盛虹转债” 回售的第五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关于

“盛虹转债” 回售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提示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内选择将其

持有的“盛虹转债”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256元/张（含息、税），回售申报期为

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19日。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结果

“盛虹转债” 回售申报期已于2025年5月19日收市后结束，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回售申报汇总》及《证券回售付款通知》，“盛虹转债”（债券代码：127030）本次回售有效

申报数量为19张，回售金额为1,904.86元（含息、税）。 公司将根据有效回售的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及回售

手续费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5年5月26日。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和股本结构等产生实质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

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盛虹转债” 将继续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售申报汇总》与《证券回售付款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1380� � � � � � � � �证券简称：华纬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3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以下简称 “浙江证监局” ） 出具的 《关于对金锦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5〕96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具体内容

“金锦：

经查，你作为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纬科技或公司）董事，存在窗口期违规交易公司股票

情形，具体如下：

华纬科技于2025年4月28日披露《2025年一季度报告》，你于2025年4月25日合计买入公司股票6,600

股，成交金额203,016元。

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证监会公告

[2025]5号）第十三条规定 ，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

案。 对于本次买入的公司股票，你应将其未来出售所产生的收益全部上缴公司，并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证券

法律法规学习，严格规范交易行为，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

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

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相关说明

1、公司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并向相关人员进行了通报和传达，本次窗口期违规交易系误操作导

致并非主观故意，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取利

益的情形。 金锦女士已经深刻意识到上述行为存在违规及负面影响，对本次违规操作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

了深刻反省，并对本次违规行为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深表歉意，对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恳的道歉。

2、金锦女士承诺自本次增持股票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对于本次违规增持的公

司股票，未来如出售该部分股票，所有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同时，金锦女士表示将加强对证券账户的管理，

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3、公司将以此为戒，进一步督促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相

关部门人员加强对《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切实保障广大中小股东的

利益。

4、本次金锦女士收到《警示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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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66� � � � � � � �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低碳新能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amkj@aima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16日及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

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及2024年度ESG表现，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8日14:00-17:00参加2024年度沪市主板低

碳新能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2024年度ESG表现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00-17:00

（二）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平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业

绩说明会” 栏目

（三）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公司出席业绩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剑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春彦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郑慧女士

独立董事：马军生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出席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amkj@aima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春彦、李新、马群博

电话：022-59596888

邮箱：amkj@aima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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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长江

路88号国信大厦会议厅。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文进先生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8名，代表股份数3,292,737,848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87.1537%。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名，代表股份数3,280,656,88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34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104人，代表股份数12,080,9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8%。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06人，代表股份数225,576,2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07%。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刘伟律师和朱

春雨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1,557,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2％；反对55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620,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1,557,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2％；反对55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620,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1,557,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2％；反对57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601,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1,576,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7％；反对56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601,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291,007,9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5％； 反对1,

728,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3,846,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331％；反对1,728,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4％；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1,557,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2％；反对57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601,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1,586,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0％；反对54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601,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425,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4898％；反对5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7％；弃权

601,08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5％。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91,586,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0％；反对54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弃权601,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425,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4898％；反对5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8％；弃权

601,08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5％。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江苏信托未来12个月（2025年6月-2026年5月）证券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291,014,1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 反对1,

72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3,85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359％；反对1,72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江苏信托未来12个月（2025年6月-2026年5月）投资信托计划及其他资管产品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291,014,1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 反对1,

72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3,852,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2359％；反对1,72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7％；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刘伟律师和朱春雨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公

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